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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會理解並支持《2002年教育(修訂)條例草案》以改進校董會運
作，其優點如㆘:

a) 法團校董會註冊為有限公司及在草案內保障校董的免責條文
可確保校董們安心為學校工作。但條文並不保證個別校董或

整個法團校董會不會在民事起訴㆗成為答辯㆟。

b) 擴闊法團校董會結構(加入校內㆟士、家長、舊生、獨立㆟士
等)的確可吸納不同㆟士之意見，對學校發展有所裨益。但在
如何獲得共識及解 利益衝突方面則較為困難。應給予時間

適應及觀察。

c) 提高校董責任感: 校董連續缺席㆔次校董會議便可被除名。
假如在未有合理解釋連續缺席㆔次或㆒個學年內*之所有校
董會議便自動被除名，毋需法團校董會向教統局提出申請，

則效果更佳。(*註:部份學校現時每年只有兩次校董會會議。)

2. 本會並提供㆘列附加意見:

a) 草案對可能用作賠償的款項，有極大限制。因此校方或政府
應從保險或其他方面尋求資源，保障合法受害者的權益。

b) 草案可能造成辦學團體與法團校董會間的衝突。因此辦學團
體及法團校董會的章程及辦學團體與法團校董會間互相簽訂

之合約內容應就可能存在的灰色㆞帶，加以清 ㆞闡述。

c) 草案建議取消校監職位。前線運作經驗顯示，此舉可能引起
行政㆖混亂。假若各校董均全心全意㆞為學校服務，則影響

可能不會太大。但如果有個別校董為逃避責任而缺席要作出

重要 定的會議，則可能造成困局。較可行的辦法是維持「校

監」職位及權責，但給予與其他校董㆒樣的「免責」保障。

d) 因草案所提的改革可能引致前所未有的問題，宜給予更多(如
兩年)時間以作試驗、觀察、及調整。最終應再作全面檢討。

e) 細觀其他團體意見，全部均甚有建設性。希望委員會在重視
這些意見之餘，不要誤會這些改善建議為草案的反對聲音。

以本會為例，我們在贊同草案內改進校董會運作及保障各校

董個㆟利益的條文之餘，亦提出㆖述可以使草案更臻完美的

意見，希望委員會能加以考慮。


